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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1月 3日（星期三）15:30开始。
②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1月 3日（星期三）。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1 月 3 日 9:15-9:25，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1 月 3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厢竹大道 30号 7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应平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213,172,2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25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213,007,6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20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164,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41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人，代表股份 164,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4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人，代表股份 164,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411％。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会议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8人，其中独立董事王彦沣以电话会议的形式参加，独立董事苏麟因

公务原因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4人，其中监事会主席苗李因公务原因请假；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4）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5）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2、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提案 1.00 关于 2024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045,5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6％；反对 126,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0255％；反对 126,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974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提案 2.00 关于与控股股东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股东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53,052,709 股)对本

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93,77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07％；反对 12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9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5723％；反对 12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42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提案 3.00 关于与第二大股东南宁振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股东南宁振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59,954,972 股)对

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3,091,5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79％；反对 12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5723％；反对 12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42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提案 4.00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046,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10％；反对 12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5723％；反对 12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42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提案 5.00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046,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10％；反对 12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5723％；反对 12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42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卓昀、覃锦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24-001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材德国波恩工厂员工辞退补偿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辞退补偿事项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8月 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材德国波恩工厂员工辞退补偿的议案》，同意公司
控股子公司 CRRC New Material Technologies GmbH（以下简称“新材德国（博戈）”）于 2024 年关闭其
下属子公司 BOGE Elastmetall GmbH的波恩工厂， 并通过支付辞退补偿的方式与波恩工厂约 160 名
员工解除劳动关系。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8月 26日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 2023-
049号公告。

上述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后，按照德国当地法律法规及员工权益保障的相关规定，新材

德国（博戈）积极推进与波恩工厂工会的谈判以及与员工个人协议的签署工作。 在严格遵守德国法律
法规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北京时间 2023 年 10 月 27 日，新材德国（博戈）子公司 BOGE Elastmetall
GmbH 与波恩工厂工会就关闭工厂及受影响员工的遣散费和过渡性安置等事项签署了利益协调
（Interessenausgleich）及社会福利计划（Sozialplan）两份协议，确保受到影响的员工将得到适当的社会福
利和经济安全保障。 于 2023年第三季度，根据该事项已获知的信息及谈判事项的进展情况，新材德国
（博戈）计提了员工辞退补偿 1800 万欧元（折合约 1.37 亿元人民币），减少公司 2023 年度第三季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0.93亿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10月 30日公司刊登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 2023-061号公告。

二、辞退补偿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新材德国（博戈）子公司 BOGE Elast metall GmbH与波恩工厂工会签署上述协议后，积极推进与

员工个人协议的签署工作。 经充分协商，截至北京时间 2024年 1 月 3 日，BOGE Elastmetall GmbH 已
组织员工个人完成离职补偿协议的签署，涉及员工辞退补偿金额约 1845 万欧元（折合约 1.41 亿元人
民币），预计减少公司 202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0.96亿元人民币，辞退补偿事项的最
终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的影响金额以公司经年审会计师审计后出具的 2023年年度财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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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1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66元/股（含）。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披露了《回购股份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3-089）。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
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公司内部已研究形成具体的股份回购实施方案，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积极推进实施，并根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617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7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20,000万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期实施的员工持
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00 元/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1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
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
截止 2023 年 12月 31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16,815,417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87%， 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 8.92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

6.97元/股，成交金额人民币 130,005,400.18元。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 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24-003
债券代码：127061 债券简称：美锦转债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召开十届五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含）；回购股
份价格不超过 10.56元/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如存在尚未使用的
部分，则在披露本次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的三年内予以注销；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4）、《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9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
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14,077,0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3%，最高成交价 7.35 元/股，最低成交价 6.88 元/股，成交总金额
99,989,671.53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和回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即 2023年 11月 2日）前五个交易日（即 2023年 10月 26日、

2023年 10月 27日，2023年 10月 30日、2023年 10月 31日、2023年 11月 1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
为 9,165.56万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2,291.39万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目前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公司后续会根据市场情况在

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88189 证券简称：南新制药 公告编号：2024-001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 12月 27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69）。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实施
股份回购。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 500万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含）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在未来适宜

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5.85 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1日、12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3-069）。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公司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1
债券代码：127045 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714 股票简称：牧原股份
债券代码：127045 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46.55元/股（2023年 7月 13日生效）
转股时间：2022年 2月 21日至 2027年 8月 15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份”

或“公司”）现将 2023年第四季度“牧原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442 号）的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 9,55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
转债”），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955,000万元，期限 6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同意，公司 955,000万元可转债于 2021年 9月 10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牧原转债”，债券
代码“127045”。

根据相关规定和《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
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1 年 8 月 20 日，T+4 日）满 6 个月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2022年 2月 21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7年 8月 15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止。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调整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转股价格为 47.91 元/股， 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
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公司于 2022年 3月 14日向 5,577名激励对象授予 59,685,191股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公司向
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人民币 A股普通股股票， 公司总股本由 5,262,387,699 股变更为 5,322,072,890 股。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牧原转债” 的转股价
格调整为 47.7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3月 25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24日
披露的《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3）。

公司于 2022年 6月 9日实施 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2.48023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以及
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牧原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47.46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 2022年 6月 9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1日披露的《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牧原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0）。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2]2370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50,112,584 股，发行价
格为 39.97元/股，本次新增股份已于 2022年 12月 2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
书的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牧原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47.26 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12月 23 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披露的《牧原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牧原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84）。

2023年 4月 14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 319 名限制性

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2,510,661股限制性股票的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毕。 因本次
回购注销股份，“牧原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47.27 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4 月 18 日
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18日披露的《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牧原转债”转股价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

2023年 6 月 30 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 597 名限制性
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4,430,118股限制性股票的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毕。 因本次
回购注销股份，“牧原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47.28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7 月 4 日起
生效。 详见公司于 2023年 7月 4日披露的《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牧原转债”转股价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76）。

公司于 2023年 7月 13日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实施分配方案时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
份 41,870,091.00股后的 5,423,479,28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7.381783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
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本次权
益分派实施后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7325231元/股计算。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
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牧原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46.55 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7月 13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6 日披露的《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调整“牧原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1）。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3年第四季度，“牧原转债”因转股减少 490张（金额为 49,000.00元），转股数量为 1,049股。 截

至 2023年 12月 29日，剩余可转债张数 95,435,549张（剩余金额为 9,543,554,900.00元）。
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2023-9-30）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2023-12-29）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1、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829,257,944 33.47% 19,050 1,829,276,994 33.47%

高管锁定股 1,651,401,688 30.22% 19,050 1,651,420,738 30.22%

股权激励限售股 27,743,672 0.51% 0 27,743,672 0.51%

首发后限售股 150,112,584 2.75% 0 150,112,584 2.75%

2、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636,091,585 66.53% -18,001 3,636,073,584 66.53%

3、总股本 5,465,349,529 100.00% 1,049 5,465,350,578 100.00%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牧原股份”股本

结构表；
2、截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牧原转债”股本

结构表。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002458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1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01月 03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01 月 03 日上午 09:15—09:

25、09:30-11: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 01月 03 日上午 09:15-

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益生路 1号，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纪永梅女士。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9 人， 代表股份 540,549,762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8.8561%。 其中，中小股东共 32人，代表股份 78,202,89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7.0681%。
2、现场出席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3 人，代表股份数为 471,620,079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2.6260%。
3、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6人，代表股份 68,929,68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2300%。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40,226,1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1%；反对 322,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6%；弃权 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77,879,29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862%；反对 322,1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19%；弃权 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37,035,55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499%；反对 3,512,707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498%；弃权 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74,688,6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063%；反对 3,512,707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918%；弃权 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董寒冰律师和熊孟飞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益

生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01 月 04 日

证券代码：600233 证券简称：圆通速递 公告编号：临 2024-001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3 年

第四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情况： 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

3,509,000份，行权有效期为 2023 年 6 月 28 日至 2024 年 6 月 5 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截至 2023
年 12月 31日，尚无激励对象实施行权。

一、 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概况
根据《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经圆通速递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6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四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二期股票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经成就，符合条件的股票期
权行权数量为 3,509,000份，行权起始日期为 2023年 6月 28日，行权终止日期为 2024年 6月 5日，行
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激励对象在
符合规定的有效期内可通过主办券商自主行权系统进行申报行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6月 7日、2023 年 6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3-039）、《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
就开始行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43）。

二、 本次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具体情况
2023年 10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无激励对象实施行权；截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尚无激励对象实施行权，不存在募集资金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 股份变动情况
2023年第四季度，公司未因行权事宜导致股本结构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442,225,454 0 3,442,225,454

合计 3,442,225,454 0 3,442,225,454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4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002653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24-001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控股股东及部分持股 5%以上股东

减持公司股份期限届满的公告
股东范秀莲、申萍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披露了《关于部分控股股东
及部分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68)， 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范秀莲女士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1,140,000
股，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0%；申萍女士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
过 3,300,000股，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30%。

2024年 1月 3日， 公司收到范秀莲女士及申萍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
函》，截至 2024 年 1 月 3 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范秀莲女士累计减持 6,150,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552%，申萍女士累计减持 2,645,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37%，现将本次减持实施情况公告
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股份来源 减持期间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范秀莲 集中竞价 首次公开 发行
前股份

2023年 12月 4日—
2024年 1月 2日 22.90—24.21 23.29 6,150,000 0.552

申萍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2023年 12月 1日—
2023年 12月 4日 23.03—24.31 23.69 2,645,700 0.237

合计 - - - - - 8,795,700 0.789

自 2023 年 12 月 5 日披露《关于部分股东及其部分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138）至本公告披露日，范秀莲、申萍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减持 6,155,700 股，占总股
本的 0.553%。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范秀莲

合计持有股份 223,465,600 20.058 217,315,600 19.506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55,866,400 5.014 53,578,900 4.809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7,599,200 15.043 163,736,700 14.697

申萍

合计持有股份 58,351,594 5.237 55,705,894 5.000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58,351,594 5.237 55,705,894 5.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2、股东范秀莲、申萍减持股份符合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4、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减持计划，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范秀莲、申萍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002653 证券简称： 海思科 公告编号：2024-002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为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王俊民、范秀莲、郑伟、申萍、杨飞、郝聪梅因公

司总股本变动和交易变动累计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5%。 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王俊民、范秀莲、郑伟、申萍、杨飞、郝聪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874,180,48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78.464%。

一、股东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3 日收到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王俊民、范秀莲、郑伟、申萍、杨飞、郝聪梅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自公司上市之初至 2024
年 1月 2日，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王俊民、范秀莲、郑伟、申萍、杨飞、郝聪梅因公司总股本变动和交
易变动累计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5%。 具体情况如下：

1、2015年 1月 21日至 2018年 5月 4日，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 8,243,694股，持股比例增加 0.763%。

2、2019年 8月 20日至 2023年 2月 10日，公司因限制性股票上市、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注销、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 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导致公司总股本由 1,080,270,000 股变动至 1,115,607,470 股。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持股比例减少 2.668%。

3、2023年 2月 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3-023）。 股东申萍女士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90日内，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 或自公告披露之日起的 90日内，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0,000,000
股，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896%。2023年 2月 21日-2月 27日，郝聪梅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股份 3,500,000股, 持股比例减少 0.313%；2023 年 3 月 14 日-3 月 17 日，申萍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股份 3,556,114股，持股比例减少 0.319%。 合计持股比例减少 0.632%。

4、2023 年 03 月 21 日，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公司总股本由 1,115,607,470 股变动
至 1,114,117,970股，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增加，持股比例增加 0.108%。

5、2023年 4月 26日-6月 12日， 郑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16,749,300 股, 持股比例减少
1.503%；2023年 5月 25日-2023年 6月 9 日， 申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3,089,300 股，持
股比例减少 0.277%。 合计持股比例减少 1.781%。 2023年 6月 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持股 5%以
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该次减持计划结束。

6、2023年 6月 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控股股东及部分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计划
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68）。 股东范秀莲女士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1,140,000 股，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 1.00%。 股东申萍女士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3,300,000股，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30%。 2023 年 12 月 1 日-12
月 4 日， 申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2,645,700 股， 持股比例减少 0.237%；2023 年 12 月 4
日-2024年 1月 2日，范秀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6,150,000股，持股比例减少 0.552%。 合
计持股比例减少 0.789%。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王俊民 435,650,400 40.328 399,550,400 35.862

范秀莲 247,665,600 22.926 217,315,600 19.506

郑伟 170,877,600 15.818 154,128,300 13.834

申萍 - - 55,705,894 5.000

杨飞 - - 42,442,286 3.809

郝聪梅 - - 5,038,000 0.452

新余天禾广诚投资有
限公司 47,433,600 4.391 - -

合计 901,627,200 83.463 874,180,480 78.464

注：1、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王俊民持有新余天禾广诚投资有限公司 90%股权，该公司已于 2015年 2月注销。
3、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 1,080,270,000股，变动后公司总股本为 1,114,117,970股。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上述事项属于应当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情形，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
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四、备查文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2
债券代码：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益投资”）的通知，获悉合益投资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办理了补充质押手续，具体

事项如下：
一、 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补充质押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售股 是否为补充质押 补充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用途

合益投资 是

300,000 0.25% 0.03%

否 是 2024年 1月 2日

2024年 5月 16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质押400,000 0.33% 0.04% 2024年 2月 21日

750,000 0.63% 0.08% 2024年 2月 28日

注：本公告中所述的总股本均指公司截至 2024年 1月 2日总股本；本公告中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合益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补充质押前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补充质押后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押股份比
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质押股份比
例

合益投资 119,449,535 12.22% 77,720,000 79,170,000 66.28% 8.10% 0 0.00% 0 0.00%

李晓华 67,750,989 6.93% 37,880,000 37,880,000 55.91% 3.87% 0 0.00% 0 0.00%

Paul Xiaoming Lee 127,438,975 13.03% 25,000,000 25,000,000 19.62% 2.56% 0 0.00% 0 0.00%

Sherry Lee 71,298,709 7.29%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Jerry Yang Li 14,735,754 1.51%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400,673,962 40.98% 140,600,000 142,050,000 35.45% 14.53% 0 0.00% 0 0.00%

三、其他情况说明
合益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实质性资金偿还风险。 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

响。 若出现平仓风险，合益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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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 2023年销售合同情况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 1月-12月累计新签销售合同额人民币约 297.12亿元,较 2022年同期增长 18.25%。 其中第四季度新签销售合同额人民币约 67.91 亿元，全部

为材料订单，合同金额达到 １亿元人民币以上或钢结构加工量在 10,000吨以上的订单情况如下：
项 目 名 称 合同金额（亿元） 加工量（吨） 合同类型 备注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伏低碳示范基地标准化厂房项目 0.83 15,558.00 材料合同

***区WH2-3金谷通用厂房项目 0.65 12,000.00 材料合同

***(东部新区)空港新城国际智慧物流综合平台项目 0.65 11,600.00 材料合同

贵安 ***数据中心高端园 B3地块项目 0.82 13,279.00 材料合同

***光伏压延玻璃生产线项目压延联合车间项目 0.66 12,629.00 材料合同

***园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项目 0.68 12,574.00 材料合同

济南 ***大学实验学校项目 0.24 10,602.00 来料加工

西安 ***项目 0.63 10,914.00 材料合同

山东 ***生产基地项目 0.54 10,276.00 材料合同

***平谷智能产业园-预加工项目 1.48 28,371.00 材料合同

***海螺光伏产业一体化一期工程钢结构项目 0.65 11,456.00 材料合同

***二期组件车间及单晶车间项目 2.51 46,000.00 材料合同

***切电车间（不含动力机房）及立体库项目 1.25 23,300.00 材料合同

***中央文化区文化交流中心及配套项目 1.44 24,000.00 材料合同

***高新城市文化综合中心项目 0.93 15,150.00 材料合同

上海 ***城市更新项目 0.56 10,250.00 材料合同

***新能源产业园东区二期建设项目 1.05 19,800.00 材料合同

二、公司 2023年钢结构产品产量情况
2023年 1月-12月钢结构产品产量约 448.80万吨，较 2022年同期增长 28.40%。 其中 2023年第四季度钢结构产品产量约 125.59万吨。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四日


